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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文件
毕医专〔2020〕203号

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实施办法

为加强我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教师队伍结构，培养既

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，根据教育部关于

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，深入贯彻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

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）》、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关于全面

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、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》

（国发〔2019〕4号）、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〔2020〕25

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工作需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、全国教育大会和北京

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，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；教育大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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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为本”。按照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决策部署，造就

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全面提

升我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。

二、认定对象

学校具有高校教师资格的各专业教师。

三、认定标准

（一）“双师型”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及以上。

2.承担过本专业一门以上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并能结合所承

担的教学课程独立承担实践教学指导工作。

3.取得高校教师资格。

（二）在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同时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或职业资格（含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中级及以上行业特许资

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格）。

2.近五年累计有不少于1年在行业、企业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

经历，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。

3.近五年主持一项或主要参与（前五名）2项及以上企事业单

位委托开展的各类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，成果已被委托单位使用，

效益良好。

4.近五年本人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、国家级或国际上赛事中获

得奖励。

5.近五年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2项并取得授

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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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近五年参加省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企业

实践培训（符合《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》规定的实践形式），

累计不少于6个月，完成全部培训内容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者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毕

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》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

提交教学系审核。

2.教学系初审。教学系审查申请人《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

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》及提交的佐证材料并签署意见，将《毕节医

学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》和申请人相关材料上报学

校教务处。

3.教务处审核。教务处对申请人的《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

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》及提交的支撑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合格后将

申请人相关材料上报学校双师型教师评定小组。

4.学校审定。学校双师型教师评定小组召开双师型教师评定会

议，对各教学系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、认定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评定小组，负责全

校教师的双师资格认定，组成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杨永学（党委副书记 校长）

副组长：黎 梅（党委委员 副校长）

成 员：李大权 陈忠英 叶 茂 范光忠 赵 永 姚 钢

向 军 刘 莉 刘国伟

下设办公室在教务处，李大权任办公室主任，教务处教务科、

对外交流合作办公室全体同志为成员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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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培养、激励与考核

1.各教学单位应充分发挥学校已有资源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

工作，通过以老带新从事应用性研究、技术开发与服务，积极鼓励

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、参加专业技能培训、考取本专业执业

资格等方式和途径，提升实践教学能力，切实提高各专业双师型教

师比例。

2.在专业带头人、中青年骨干教师的评选中，优先考虑“双师

型”教师。

3.学校在组织职业教育、技术教育的外出考察、访问、培训和

学术交流时，优先考虑“双师型”教师。

4.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“双师型”教师的岗位聘任、晋职

晋升。

5.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给学校造成严重不

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、不能很好完成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者、

弄虚作假取得资格者，取消双师型教师资格。

七、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附件：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表

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2020年10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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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申请表

学校名称： 所在院系：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小 二 寸

正 面

免冠照片

政治面貌 民族
参加工作

时 间

学 历 学 位

教师专业

技术职务
取 得 时 间

非教师系列

技术职务或

职业资格

获得时间

具有何种

教师资格
专任/兼职

电 话 电子信箱

申请

认定

条件

教学系

初审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认定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校

认定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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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8日印发


